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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律师/社会与法

! ! ! !林巧巧是上海一家大型超
市的理货员，今年 !" 岁，下岗
多年的她，好不容易在一家大
型超市找到一份货物管理员的
工作，她非常珍惜，因为身患重
病的孩子等着她的工资买药治
病。他的前夫叫周大成，在林巧
巧眼中，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负心汉。

十四年前，林巧巧和周大
成在同一个工厂上班，相识相
恋结婚后，原本效益就不好的
工厂倒闭了。加上孩子一出生
就体弱多病，下岗后的林巧巧
只得留在家照顾孩子。周大成
则去学习驾驶技术，很快取得
了驾照，还没过实习期，就找到
了一份给民营企业女老总开车
的工作。当然，女老板看中的不
是周大成的驾驶技术，而是周
大成英俊潇洒的外表。当然，这是林巧巧后
来才知道的。
自知不是女老板对手，也无力挽回丈

夫的心，林巧巧提出离婚。离婚协议约定：
儿子周杰归林巧巧抚养，周大成每月支付
抚育费 #"""元。
但是，离婚协议生效后，周大成只支付

了半年的抚育费，就没了踪影，林巧巧多次
去找他索要，可他却说自己拒付抚育费是
合法合理的。
原来，和周大成离婚后，为表示自己和

周大成斩断关系的决心，她没和周大成商
量，就到派出所申请将孩子周杰的名字改
成了林杰。这件事很快让周大成知道了，
他觉得既然孩子都不姓周了，自己何必支
付抚育费呢？
我国法律有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

以随母姓。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
付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
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
责令恢复原姓氏。
可是孩子病重总得要钱呀，林巧巧以

儿子林杰的名义一纸诉状将周大成告上了
法院，要求他支付抚育费和增加抚育费数
额。法院支持了林巧巧的诉请，判令周大
成支付最近 $年的抚育费，之前的抚育费
因为原告没有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法院没
有支持；同时根据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
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父或母有给付能
力的，子女可要求增加抚育费的法律规
定，法院判令被告周大成每月增加支付抚
育费 %&&元。
判决生效后，周大成支付了孩子的抚

育费，并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到医院
看望了病重的儿子。周大成原以为，儿子肯
定认不出他了，可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
当儿子见到父亲走进自己的病房，苍白的
小脸上立刻浮现出惊讶、兴奋的神情，一下
子从病床上弹坐起来：“爸爸，你来看我了，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我每天都在等你！”
周大成一把抱住儿子，忏悔地留下了眼泪，
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陈洁

! ! ! !近日，上海闸北区彭浦夜市占道扰民、
“挤走”(条公交线路的新闻，引来各方关注。
一方面，无证摊贩占道经营不仅影响市容环
境，也给本不通畅的道路交通雪上加霜；而另
一方面，这些无证摊贩确实又满足了一部分
市民生活上需求。于是，有关部门不去管理，
一部分市民有意见；城管去执法，摊贩不配
合，甚至引发冲突，另一部分市民也有意见。
特别是一些观点对执法行为过度“妖魔化”，
更加剧了执法者与相对人之间的对立，增加
了管理与执法的难度。

因此，要破解乱设摊管理与执法的难题，
还得从根本上入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指出要“坚
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
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

题。”这应当成为我们破解乱设摊管理与执法
难题的指导思想。目前造成乱设摊管理与执
法难题的根本原因，一是供求之间的矛盾，
二是严格执法、规范执法与守法经营之间的
矛盾。就前者而言，应当做到疏堵结合，以
“疏”引导“堵”。要正视市民的日常生活对小
摊小贩的需求，借鉴各地一些好的经验，划
定一定的区域，设定摆摊时间，允许自由设
摊；开放夜间集市；由专门人员进行治安以
及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同时要求设摊者严
格遵守设摊规则，进行规范化管理。除此之
外的所有乱设摊行为一律依法取缔，违者给
予行政处罚。就后者而言，既然除允许设摊
地之外的所有乱设摊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
就应当依法严格执法，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尤其是要组建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合执法队

伍，不给乱设摊行为留下违法的空白。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要协调好执法者、

相对人以及市民之间的关系，既要要求执法
者文明执法、规范执法，也要要求相对人和市
民遵纪守法，尤其是要切忌将执法行为“妖魔
化”的倾向。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执法不规
范的现象有，但不是全部；而就乱设摊而言，
则是百分之百违法。现在有些媒体和市民将
个别的不规范执法行为无限放大，而将普遍
的违法行为视为“正当”行为，这不仅不利于
构建良好的城市治理环境，相反会激化矛
盾，增加管理难度，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广
大市民的利益。彭浦夜市占道扰民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事例。

殷啸虎（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 ! ! !凡老伯年逾八旬，$&多年前，与李女士结
婚成家，完成了人生大事。凡老伯膝下没有亲生
儿女，但他视李女士带来的女儿为己出。继女的
丈夫小马能说会道，每天对凡老伯“爸爸长、爸
爸短”叫个不停，凡老伯特别欣慰。

在取得凡老伯充分信任后，小马游说凡
老伯，称在动迁公司工作，建议凡老伯将自己
租用的公房买来下，这样就有长期产权保障
了。于是凡老伯就将自己的印章及证件交这
个神通广大的“女婿”去办了。

谁知道小马心怀鬼胎，找到社会上做假
证的人，做了一套包括自己老婆、孩子、岳母、
小姨子等人在内的户籍信息资料，又瞒着凡
老伯委托一个中间人来办理。这样，本来属于
凡老伯一个人的房屋权利人变成了五个人。
在领取产权证时，小马故意让凡老伯出门时
不带上老花眼镜，也不告诉凡老伯是去领产

权证，只是说，需要签字办个手续，凡老伯糊
里糊涂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小马事后自行
领到产权证后，暗藏起来。期间，凡老伯虽然
也多次找小马想要产权证，但都被这个小马
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小马也开始变脸对凡
老伯冷淡了许多，并且不再来住。

今年上半年，凡老伯想用房产抵押的办
法来筹集资金到敬老院去度过晚年。因为自
己手中没有房产证，就到房产交易中心去查
询。这一查让凡老伯吃惊不小，找到继女婿小
马去理论，但他的这个继女婿却理直气壮地
说，当初就是凡老伯要求他写上其他人名字
的。凡老伯只好找我帮忙打官司。

通过调查取证，我发现本起买卖是通过
仿造国家机关公文来完成的，属于非法的，整
个买卖过程应属于无效行为。人民法院经过
审理查明事实真相，依法判决该买卖行为无

效，凡老伯重新取得了房产。
此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办理房产等大

额交易过程中，一定要亲自参与或委托律
师来把关，发现问题后要及时处理，以免留
下祸患。 韩承鹏

! ! ! !初秋的午后，法院的民事法庭里，一起探
望权纠纷案正在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谷先生提
出三项请求：一、每个周末，他要带儿子住两天；
二、每年寒、暑假期间，他要和儿子共同生活 #&

天和 $&天；三、每年国定假日，儿子应轮流在
原、被告家过。谷先生告诉法官，自从离婚后，被
告前妻梅女士就没让他看到过儿子，严重侵
犯了他的探望权。他提出的这个方案，公平合
理，希望获得法庭的支持。
对此，梅女士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梅女士

说：本来说好谷先生每两个星期可以带走儿
子探望一天，但他在第一次带走儿子后竟然
将儿子藏匿了起来，直到三个月后在警方的
协助下才找到儿子。所以，谷先生提出的方案
根本没有执行的基础。只能同意他每半年探
望儿子一次，而且地点必须放在法院、派出所

或者居委会。
谷先生保证再不会出现藏匿孩子的事，

希望法院支持自己提的方案，那谷先生和梅
女士各自的探视方案是否可行？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据统计" 在法院受理的涉及未成年人权

益的民事案件中"除去离婚纠纷案件"抚养费

纠纷! 变更抚养关系纠纷和探望权纠纷三类

案件总的占比达八成以上# 这表明"有未成年

子女的夫妻离婚后" 部分当事人继续纠结于

之前的恩恩怨怨"在孩子与谁共同生活!抚养

费该付多少以及如何探望孩子等问题上"缺

乏心平气和的协商"而是经常争执不下"有的

甚至把孩子当作个人泄愤的工具" 这是很不

应该的$

法律规定"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不因父母

离婚而消除$离婚夫妻对其子女依法享有同

等的抚养权"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还享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关于探望权"有以下几

点需要强调$ 一%在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

行使探望权时"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二%探

望权的行使方式和时间由当事人协商"协商

不成的"由法院判决&三%当探望权的行使出

现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况时"法院可以

依法中止&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

探望的权利$

由此可以看出" 探望权不只是大人的权

利"还与孩子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 如何在父

母离婚后让孩子得到父母双方的爱" 需要大

人们在维护自身权益时更加关切孩子的感

受$ 上述案例中"谷先生有藏匿孩子的行为"

其探望孩子的权利本应依法中止" 但法庭考

虑到谷先生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 孩子

也需要父亲的关爱" 遂判决谷先生每月探望

儿子一次"时间为两小时"地点在被告居住小

区的居委会$ 章伟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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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证上多出来的名字

如何破解乱设摊管理与执法难题专家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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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匿孩子后还有探望权吗？
市井法案


